
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陕政办发 〔２０２５〕１０号

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:

«陕西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»已经省政府同意,

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.

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５年６月２５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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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,根据 «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»(国办发 〔２０２４〕５４号,以

下简称 «意见»),结合我省实际,制定本实施方案.

一、清理、审定、公示行政检查主体、事项、标准和人员,

加强涉企行政检查源头管控

１全省各级具有行政执法职责的部门 (以下简称各级行政

执法部门)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 «意见»等要求,对照权责清单

完成行政检查主体、事项、已有标准清理,形成本层级行政检查

主体和受委托组织清单,以及相应的行政检查事项、标准清单,

报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审核.(完成时限:２０２５年７月１８日前)

２司法行政部门依法审核通过并经本级政府审定的行政检

查主体,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审核通过的行政检查受委托组织、事

项、标准,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按照要求在网站上予以公开.

公开内容发生变化的,应当在１个月内按照原程序进行调整,确

保合法合规、全面准确.(完成时限:２０２５年８月底前)

３除按程序予以公告的行政检查主体和受委托组织外,其

他组织一律不得实施行政检查.严禁政府议事协调机构以各种名

义实施行政检查;严禁检验检测机构、科研院所等第三方实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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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检查;严禁外包给中介机构实施行政检查.(完成时限:长期)

４各级行政执法部门组织完成本层级未取得行政执法证件

的行政检查人员清理,并将清理结果报送至同级司法行政部门,

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审定后在网站予以公告.严禁未取得行政执法

证件的执法辅助人员、网格员、临时工等人员实施行政检查.

(完成时限:２０２５年７月底前)

二、对行政检查实行上限和计划管理,加强涉企行政检查频

次管控

５省级行政执法部门公布本领域同一行政执法部门对同一

企业实施行政检查的年度频次上限.市级行政执法部门公布本设

区的市设定的行政检查事项本领域同一行政执法部门对同一企业

实施行政检查的年度频次上限.(完成时限:２０２５年７月底前)

６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制定本层级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(含专

项检查计划、部门联合检查计划等),经本部门法制机构审核后,

报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并按要求公布.本级部署的专项检查计

划还应当经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审核,并报本级政府审批同意后予

以公布.实行垂直管理部门的专项检查计划报上一级行政机关批

准后按照规定备案,并向社会公布.因潜在风险大、可能造成严

重不良后果,确需紧急部署专项检查的,要及时修改检查计划并

备案 .(完成时限:２０２５ 年度 ７ 月底前,以后年度于每年 ２

月底前)

７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在一个年度内针对同一企业的检查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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够合并进行的,一律合并实施,实行部门内 “综合查一次”.检

查事项涉及两个以上部门时,属同级部门的,协商确定牵头部

门,由牵头部门组织制定部门联合检查计划;有争议的,报同级

司法行政部门指定牵头部门.属上下级部门的,由上级部门牵头

组织制定部门联合检查计划.推行简单事项 “一表通查”.(完成

时限:长期)

８全省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对备案和报审的检查计划进行审

查时,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 «意见»以及本实施方案等规定

的,应当要求有关部门修改后重新备案或报审.发现不同检查计

划中所安排的检查企业相同、时间相近,可以实行跨部门、跨层

级 “综合查一次”的,应当指定牵头部门组织制定联合检查计

划.(完成时限:长期)

９除法律法规规章和 «意见»以及本实施方案规定的情形

外,严禁各级行政执法部门无计划检查、计划外检查.根据投诉

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等线索确需实施行政检查,或者应企

业申请实施行政检查的,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,但明显超过合

理频次的,司法行政部门要及时跟踪监督.(完成时限:长期)

三、健全行政检查裁量权基准,加强涉企行政检查权责管控

１０按照 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

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»和上级行政执法部门分级分类检查制度等

规定,省、市级行政执法部门完善细化行政检查裁量权基准,明

确本领域不同层级行政执法主体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行政检查职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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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监管责任,原则上一个层级的行政执法主体对应一类企业.

(完成时限:２０２５年７月底前)

１１严格管理行政检查裁量权基准,依法备案审查.各级行

政执法部门从２０２６年起依据行政检查裁量权基准等制定年度行

政检查计划,确定检查对象.(完成时限:长期)

１２省、市级行政执法部门不得将上下级共有的涉企行政检

查职责事项违规交由下级行政执法部门承担.严禁有行政检查职

责事项而无行政检查计划、责任、行为.(完成时限:长期)

四、对行政检查实行 “扫码入企”,加强涉企行政检查过程

管控

１３将涉企行政检查双向 “扫码入企”功能纳入全省行政执

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,由司法行政部门根据同级行政检查主

体总数等,规定年度内同一企业接受检查总次数上限并内嵌于平

台.行政执法部门在入企行政检查前,应当依托平台查询拟检查

企业已被检查总次数,对超过总次数上限的企业确需进行检查

的,应当事先报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审批.(完成时限:２０２５年１２

月底前)

１４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实施涉企行政检查前,应当制定检查

方案并报本检查主体负责人批准,不得仅由内设机构负责人批

准.情况紧急、因处罚等办案需要当场实施的,应当及时报告并

补办手续.(完成时限:长期)

１５各级行政执法部门严格实行涉企行政检查全过程记录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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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,实施行政检查时,要出具行政检查通知书,通知书须载明行

政执法监督投诉举报电话或者网址.执法人员要主动出示执法证

件,制作现场检查笔录,必要时进行音像记录,并在行政检查结

束后,依法告知检查结果.严禁有行政检查行为而无行政检查记

录.(完成时限:长期)

五、创新工作方式,加强执法监督,确保行政检查严格规范

１６各级行政执法部门要主动适应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新

形势,转变执法观念,创新执法方式,既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

企,又保证必要的检查有效开展,确保企业合法合规经营. (完

成时限:长期)

１７加快完成全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建设,依

托平台实施行政检查,实现对涉企行政检查的精准高效监督管

理.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与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信息共享

机制,同时发挥好工商联等在企业反映问题线索方面的作用.

(完成时限:２０２５年１２月底前)

１８严格落实 «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

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的意见»等规定要求,各级行政执法

部门要明确本部门承担行政执法监督职责的机构和人员.切实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,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专职人员.(完成时限:

２０２５年１２月底前)

１９全省各级司法行政和行政执法部门要加强对涉企行政检

查中乱作为、不作为的监督,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 «意见»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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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本实施方案等规定的行为,采取责令改正、公开约谈、直接督

办、通报曝光等方式严格追究执法责任.对涉嫌违纪或者职务犯

罪的,依法移送纪检监察机关.(完成时限:长期)

２０实行双重领导部门、本省实行上级垂直管理部门要自觉

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,涉企行政检查工作依照上

级部门规定和本实施方案执行.乡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涉企行政

检查规范工作,由县级政府参照本实施方案中行政执法部门有关

要求予以统一安排.(完成时限:长期)

各地各部门要对照 «意见»和实施方案,狠抓工作落实,切

实解决涉企行政检查中的突出问题,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报送省

司法厅.省司法厅作为省委、省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,要抓好

«意见»和本实施方案贯彻执行,重大事项及时请示报告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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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司法部.

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军区.

省监委,省法院,省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.

国务院各部门驻陕单位.

　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６月２６日印发

共印８６６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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